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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中大学生自律精神的培育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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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律精神的培育是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网络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大学生自律精神的培育也面
临着严峻挑战。网络社会中大学生自律精神培育有其特殊性和必要性，积极构建健康的网络文化与网络道德，这是当前

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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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网络社会中大学生自律精神培育的特殊性
第一，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自由的社会，“在互联网

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所谓虚拟性，是指网络以无

形的状态存在，以知识、消息、信息、声音、图像、文字等作

为自己的形式。虽状态无形，但内容却有形，且丰富多

彩。在网络社会里，大学生们可自由求职、购物、交友、学

习等。虚拟商店、虚拟商业街、虚拟医院、虚拟社区……

无一不显示着网络社会的虚拟。

第二，网络社会是一个共享、开放的社会，一旦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任何一个人，传递到任何一
个地方。在网络里，各种资源都具有极强的共享性和开

放性。例如腾讯、淘宝网、５８同城、智联招聘、新浪爱问知
识人、知网等等。大学生可通过腾讯网络看新闻，了解当

前社会发生的事件；可通过腾讯 ＱＱ聊天交流；可通过５８
同城这样的网站满足自己的娱乐、交友等需要；可在智联

招聘上找工作找兼职；还可在新浪爱问知识人和知网这

样的网站上查资料，学知识。当然，这只是稍举几例，网

络社会远比此要丰富。在这样的网络社会中，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大学生们可选择自己需要的资料为己所用，

满足自身各方面的需求。

第三，由于网络具有虚拟、自由、共享、开放等这些特

性，大学生更喜欢接触这样方便实惠且时尚的方式，网络

社会参与度较高。在网络社会中，大学生网民无论从人

数、年龄或者文化层次上，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创

新能力强，较易接受新事物，渴望受到尊重和认同；还面

临着学业、就业、社会责任等各方面的压力；也有比较充

裕的时间来上网。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
布的调查数据，在我国约２６５０万网民中，１８～２４岁所占
比为３６．８％，而这正是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中国１７００

万在校大学生中，９５％以上都是网民。仅就网购来说，目
前在校大学生中已有超过１／４（２６．７％）的网民青睐网上
购物，购物规模达到４３０万人。

２　网络社会中大学生自律精神培育的必要性
网络生活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认知、情感、心理和学

习生活，也成为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道德素养、行为规

范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虚拟、自由、开放的网络社会中，

自律是网络精神的根本。

第一，自律是一个人品质的体现，是德育所追求的目

标。大学生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对于良好品德

的塑造应当更重视。康德认为，道德就其本质来说，只能

是人的意志的自律。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和道德教育

理论家柯尔伯格认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

的道德自律，使其达到不律而律。马克思亦曾指出“道德

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我国儒学大师孔子也特别

强调“克己”“自省”“慎独”。可见，自律是一个人道德水

平、良好品质的体现，自律精神的培育是德育的重要工作

内容之一。我们的德育应当以此为目标，做到不律而律，

使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能更好地展开各项活动，提升自

身素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侵犯他人权益，文明上网，

依法上网［１］。

第二，网络的特殊性使他律难以保障，自律可弥补不

足。在网络社会中，人际交往从面对面变成了互不相见，

购物无需出门，支付无需现金流通，可自由发言和浏览相

关网页、视频等，甚至找工作、面试也可通过网络视频完

成。由于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匿行，以及网络操作的不

限距离、不限范围、容易修改、不留痕迹等特点，使得网络

违规、违法的取证成为一个难题，法律对人们网络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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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控制作用被大大弱化，他律很难真正起到很大作

用，纵使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有时也是鞭长莫及。在此

情况下，个人的道德水准和自律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学者张洁就提出“信息伦理需要自律”的观点，“现实委以

道德自律重任，使它成为维系信息伦理的中流砥柱。”自

律精神能弥补道德、法律、技术等的不足，更好地规范大

学生网络行为，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环境［２］。

第三，他律最终也需内化为自律，才能真正起作用。

他律是指社会法律法规、制度和舆论等方面的约束，是一

种外部监督。自律是主体对自己的道德责任发自内心的

认同，属于内部监督。自律与他律相对，二者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任何他律，只有深入人们内心，产生认同感，

才会真正被尊重和服从，自律是实现他律的基础和归宿。

因此，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在加强他律外，更应当重

视自律精神的培育。只有真正将良好的道德认知内化为

良好的道德意志和情感，才能拥有正确的道德行为［３］。

３　网络社会中大学生自律精神培育现状
虽说自律精神的培育具有必要性，但自律在网络中

并不容易实现，网络主体和行为大多时候处于隐藏状态，

没有有力的约束和监督，自律精神的培育还存在一些阻

碍因素。

第一，网络社会中的他律规范面临困境。一是他律

规范宣传不到位，很多大学生不了解网络相关的法律法

规，但不知法并不能构成免责，按照我国法律仍是需要承

担责任的。二是监管不到位，虽说有工信部等机构存在，

但网络社会的纷繁复杂使得监管很难面面俱到，找不到

始作俑者。三是他律规范执行难度大，因为网络主体的

隐藏性，目前的技术有时难以追踪到当事人的真实身份

及其他情况，查不到相关信息。

第二，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存在道德失范现象。大

学生的自控能力和责任感尚处于有待成熟和完善阶段，

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和行为的影响，导致道德失范甚至违

法犯罪。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主要表现

为：侵犯他人隐私，剽窃他人网上成果；浏览传播色情和

暴力信息；沉溺于网络，网络攻击；制造和传播网络病毒，

黑客骚扰破坏；利用网络弄虚作假等。

第三，部分大学生网络道德责任感不强。在现实社

会中，一些人的道德行为仅仅是做给他人或是与自己相

关的人“看”的，存在着社会约束和舆论的压力。在网络

社会中，进入了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时代，道德责任感

就会减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维系道德责任的就只剩下

自己内心真正的信念。

４　网络社会中大学生自律精神培育路径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培育大学生的自律精神要

从网络的特性出发，取其积极一面，同时隐藏、减少或消

除其不利影响，积极构建健康的网络文化与网络道德，这

也是当前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４］。

第一，创新网络道德教育。大学生缺乏法律意识是

产生网上失范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进行网络法

律法规的宣传。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要学

会运用网络这个平台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建立

ＱＱ群、开贴吧等，或利用学校的网络平台，进行网络德育
的宣传，给予正确的引导。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开设的计

算机课程，讲授的大多是计算机专业技术知识，而没有涉

及网络道德问题，德育课上涉及网络道德的内容更是极

少，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亟待加强。因此，要在计算机

网络教学和德育课中有意识地进行教育和积极引导，启

发学生的道德思维，促进自主构建正确的网络道德理念，

培养和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５］。

第二，完善他律以促进自律精神养成。在网络世界

仅依靠网络道德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它还需要具有强

制性的法律手段支撑。因此，要完善网络立法和监督体

系，尤其是监督，使得网络犯罪不会逍遥法外，让网络社

会朝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

向发展；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开发，使得网络社会秩序井

然；利用“互联网内容选择平台（ＰＩＣＳ）”“中性标签系统”
等技术手段将不良信息过滤，对网页内容分类，并根据内

容特性加上标签，同时由计算机软件对网页的标签进行

监测，以限制对特定内容网页的检索；学校或学生可引进

或安装开发类似网络信息分级的“过滤王”“五行卫士”等

这样的软件，为大学生网络自律精神的培育提供技术

支持。

第三，制定与网络道德相关的规章制度。《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计算机互联网作为开放式信

息传播和交流工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阵地。要加大

网上正面宣传和管理工作的力度，鼓励发布进步、健康、

有益的信息，防止反动、迷信、淫秽、庸俗等不良信息通过

网络传播。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

识，共同建设网络文明。”这是我国对网络道德的基本规

范要求。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规定，但是没有一个完整

的体系。高校可借鉴这些文件和国内外的经验，制定网

络自律相关的规章制度，如《校园网节点管理制度》《校园

网安全管理条例》《某某高校网络道德规范》等，高校可以

建立一个自己的网络德育根据地。

参考文献：

［１］夏伟东．道德本质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１．

［２］曾　黎．“自律”是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着力
点［Ｊ］．教育探索，２００７（５）：９５－９６．

［３］谢宜辰，李建华．论网络道德从他律到自律的转
变［Ｊ］．求索，２００７（１０）：６７－６９．

［４］陶金铭．大学生网络道德培养与网络心理健康教育
实务全书［Ｍ］．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汪尊鑫．论网络主体的道德建设［Ｊ］．网络财富，２００８
（９）：２１３－２１４．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８１１


